
2016 年基建处党支部第一次集中学习 

学习内容： 

    一.关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材料 

    二.关于开好“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会前工作

部署 

时间：2016 年 1月 15 日 

地点：基建处二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张祖柱、杨明辉、唐瑞霖、于鸣、何宗仁、林辉、 

王键（请假） 

一.关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材料 

2016 年 1 月 15 日，基建处党支部第一次集中学习在基建处

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室举行，支部张祖柱书记传达了中共中央纪委

通报《关于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的通报》（中纪通

〔2015〕11 号）材料，就七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进行

认真的解读。通报强调，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纠正“四

风”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四风”问题一旦反弹，

就会失信于民，必须言出纪随、一寸不让。各级党组织要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贯彻执行新修订的《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强化日常管理监督，做到小错提醒、动辄则咎，坚决维护

党规党纪的严肃性。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把纪律和规矩挺

在前面，实践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继续紧盯年节假

期，对苗头性问题决不放过，对那些视纪律如无物、不收

手不知止的从严查处，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并且

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要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坚决防止“四

风”问题反弹回潮。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

理想信念宗旨高标准，守住纪律底线，坚决抵制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和低级趣味，自觉做守纪律、讲规矩的模范。  

二.关于开好“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的会前工作部署 

按照中共福建工程学院委员会组织部《关于开好“三严三实”

专题组织生活会的通知》（闽工院委〔2016〕1 号）精神，为开

好本次民主生活会，支部张祖柱书记高度重视，要求全体党员要

在会前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新思想新要求，

学习新党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等规章制度；全体党员要按照上级的统一安排、针对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查摆出来“不严不实”问题、及师生反映

的突出问题，真正把自己摆进去，认真查找“不严不实”突出问

题，联系本岗工作实际、撰写个人对照检查发言提纲；拟定 2016

年元月 20 日上午在基建处召开支部民主生活会，邀请章副校长



参加民主生活会，由支部组织委员杨明辉同志负责做好会前通知，

要求全体党员务必到会。由支部宣传委员林辉同志负责做好会议

记录，并及时将会议召开情况报告书面报送校机关党委。 

  

  

                         

                   基建处党支部 

                         

                   2016 年 1月 15 日 

 


